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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长春理工大学第二课堂体系建设实施方案

一、思想引领平台实施细则

（一）“学习筑梦”思政选修课（1.5 学分）

负责单位：马克思主义学院

参照《长春理工大学开设“学习筑梦”思想政治理论课选修课

实施方案》（长理工党字〔2018〕42 号）及“学习筑梦”课程教

学大纲执行。

（二）“学习筑梦”实践活动（0.5 学分）

负责单位：团委

学生参加“学习筑梦”课程实践活动，根据活动过程中的表现，

由基层团委审核认定后，可获得相应学分。
序号 项目 参与情况 获得学分

全部参与 0.2
1 主题团日活动

发言交流 0.1/次

“学习筑梦”课程实践依托主题团日活动开展实践课程内容。

第 1—6 学期为必修内容，每学期 3 学时。每学期无故缺勤两次

者，需在第二学期进行重修，经基层团委认定全部参与后方可获

得 0.2 学分；实践课程中学生参与交流发言至少达到 3 次。

（三）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相关活动和课程（1 学分）

负责单位：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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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主题学习类学分

学生在校期间参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相关主题课程学习，修

满全部学时并考核成绩达到 80 分，经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中心审

核认定后，可获得 1 学分。

2.主题竞赛类学分

学生参加学校统一认定的国家级、省级、校级各类网络思想

政治教育类主题竞赛，根据取得的成绩，经竞赛承办部门审核认

定后获得相应的学分。
序号 级别 获奖等级 学分

一等奖 5
1 国家级

二等奖、三等奖 4

一等奖 4
2 省级

二等奖、三等奖 3

一等奖 1
3 校级

二等奖、三等奖 0.5

3.主题活动类学分

学生在校期间参加并完成国家级、省级、校级网络思想政治

教育主题活动，如参与大学生网络文化工作室建设、参与网络思

想政治教育学生团队建设、参加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修培训等，

根据参与和完成情况，经承办部门审核认定后可获得相应学分。
序号 级别 学分

1 国家级 3

2 省级 2

3 校级 1

4 院级 0.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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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青年思政活动星火计划（1 学分） 

负责单位：团委

学生参加学校青年思政活动星火计划，根据活动过程中的表

现，由基层团委审核认定后，可获得相应学分。

序号 项目 参与情况 获得学分

1 “青年大学习”网络主题团课 全部参与 0.4

学校 0.3

学院 0.22 其他思政类活动

班级 0.1

1.“青年大学习”网络主题团课每学期累计超过 2 次未参

加视为不合格，需要在下一学期进行重修，每一学年的两个学期

均合格后可获得 0.1 学分，在第四学年第二学期的 5 月份，由基

层学院团委审核认定后，可共获得 0.4 学分。

2.学生在读期间要积极参加校院团委和班级团支部组织的青

年思政活动。至少参加校院团委活动 1 次、基层团支部活动 4 次。

二、科研学术平台实施细则

（一）科研学术相关（2.5 学分）

负责单位：学生工作部（处）、教务处（创新创业学院）、

国际交流与合作处、各教学单位

1.学科竞赛类学分

学生参加学校统一认定的国际级、国家级、省部级、校级各

类竞赛，根据取得的成绩和参与情况，经竞赛承办部门认定后获

得相应的学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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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级别 获奖等级或排名 人均获得学分

一等奖及以上或前 5名 6
1 国际级

二等奖、三等奖或第 6—12名 5

一等奖及以上或前 5名 5
2 国家级

二等奖、三等奖或第 6—12名 4

一等奖及以上或前 5名 4
3 省部级

二等奖、三等奖或第 6—12名 2

一等奖及以上或前 5名 2

二等奖、三等奖或第 6—12 名 1.54 校级

成功参赛 1

5 院级 成功参赛 0.5

2.科技创新活动类学分

学生在校期间参加并完成学校组织的各类科技创新活动，如

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、科技创新活动等，根据完成和参

与情况，经承办部门审核认定后可获得相应学分。

序号 级别 人均获得学分

1 国家级 4

2 省级 3

3 校级 2

4 院级 1

3.学术论文类学分

学生在本科阶段以长春理工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发表的与

学业(学科)相关的科研论文，经学生本人申请，所在学院审核认

定后，可获得相应学分。如多人合作申请本类学分的，第一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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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为满分，排名第二及以后依次递减 0.5 学分。

序号 成果名称及等级 第一作者

获得学分
1

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科技期刊、业界公认的国际顶级或

重要科技期刊
5

2 CSSCI（含扩展版）收录论文、EI收录期刊论文 4

3 北大核心期刊论文 3

4 国内外学术会议收录的论文 2

5 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 1

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科技期刊参照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

动计划入选期刊目录确定，业界公认的国际顶级或重要科技期刊

参照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期刊分区表（升级版）大类确定，

CSSCI（含扩展版）收录论文、北大核心期刊以论文发表年度发

布的期刊目录确定。

4.发明创造类学分

学生在本科阶段获得以长春理工大学为署名单位且与本学

科相关的国家发明专利、实用新型专利、软件著作权、外观设计

专利等，经学生本人申请，所在学院审核认定后，可获得相应学

分。如多人合作申请本类学分的，第一完成人为满分，排名第二

及以后依次递减 0.5 学分。

序号 成果名称及等级 第一完成人获得学分

受理 1
1 国家发明专利

授权 5

2 实用新型专利（授权） 3.5

3 软件著作权（授权） 3.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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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外观设计专利（授权） 2

5.专业技能类学分

学生通过各种等级考试以及获得专业相关的各类资格证书，

经学生本人申请，所在学院审核认定后，可获得相应学分。

序号 项目类别 内容 级别 获得学分

非外语专业大学英语考试 六级 1.5

非外语专业大学英语考试 四级 1

全国大学外语专业考试 八级 1.5
1 外语能力证书

全国大学外语专业考试 四级 1

四级 2

三级 1.52 计算机能力证书 国家非计算机专业等级考试

二级 1

一级 1
3 普通话等级证书 普通话等级考试

二级 0.5

4 资格证书 与本专业相关的各类资格证

书

1

6.国际交流与研修类学分

学生出国学习半年以上，撰写 3000 字出国交流学习心得，

经学生本人申请，相关部门及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审核认定后，可

获得 2 学分。

参加学校统一组织的短期国（境）外游学项目，提供 3000

字以上学习心得，报相关部门及国际交流与合作处认定后，按照

每周 1 学分的标准获得相应学分。

（二）学涯规划相关（1.5 学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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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单位：学生工作部（处）

学生参加学校或学院组织开展的各类学风建设活动，根据活

动过程或取得成果，经举办单位审核认定后，可获得相应学分。
序号 活动类型 参与情况 获得学分

参会 0.2/次
1

学术讲座、经验交流、主题

报告等会议类活动 发言、汇报、讲话等 0.4/次

观摩 0.2/次

参赛 0.3/次

院级获奖 0.4/次
2

知识竞赛、学业规划大赛等

学风建设比赛类活动

校级获奖 0.6/次

3
结对帮扶、科技展览、书香

校园等学风建设特色类活动

参加（根据活动要求，

参加的角色不同，学分

不同，由举办方发起并

认定评价）

最高0.4分/次

三、人文素养平台实施细则

（一）美育实践（2 学分）

负责单位：团委、美育中心

学生参加学校组织的美育教育实践活动，根据活动过程获取

得的成果，经承办单位审核认定后，可获得相应学分，同一比赛

或活动赋分不可累加；获得荣誉称号的赋分按照表彰级别进行赋

分。

序号 活动类型 参与情况 获得学分

国家级三等奖及以上 4

省级三等奖及以上 3

市级三等奖及以上 2
1

与美育教育相关的教育部门组

织开展的各类竞赛（十佳歌手

比赛、舞蹈大赛、演讲比赛、

主持人大赛等）
校级三等奖及以上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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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体育实践（2 学分）

负责单位：军体部、各教学单位

学生参加规定类别体育竞赛和活动，均可根据学分认定标准

予以学分认定。各类体育竞赛和活动的级别由组织单位级别决定，

必须以获奖证书或学院开具的证明材料为认定学分的依据。

1.体育竞赛类

成功参赛校级 0.5

成功参赛院级 0.2

成功参与校级 0.5

2

与美育教育相关的教育部门组

织开展的各类美育活动（寝室

文化节、心理健康节、科技文

化艺术节、体育节、廉政文化

节等）

成功参与院级 0.2

国家级 4

省级 3

市级 2

校级 1

3

获得“十佳大学生”“优秀团

干部”“优秀学生干部”“社

会实践活动先进个人”“志愿

者活动先进个人”等荣誉称号。
院级 0.5

序号 级别 获奖等级或排名 学分/人次

1 国家级 国家级比赛前 8名 5

2 省级 省级比赛前 8名 4

3 市级 市级比赛前 8名 3

4 校  级 校级比赛单项前 8名，团体前 6名 2

5 校级及以上 校级及以上级别比赛参与 1

院级比赛前 8名 1
6 院  级

院级比赛参与 0.5



- 14 -

2.体育活动类
序号 级别 参与次数 学分/人次

1 校级及以上 每年参加校级及以上比赛赛前训练 0.7

2 校级 志愿者参与组织比赛、裁判、测试工作 0.6

3 院级及以上 参与院级及以上各类体育活动 0.5

四、劳动实践平台实施细则

（一）劳动素养（2 学分）

负责单位：学生工作部（处）

劳动素养主要考察学生的劳动意识、劳动表现和劳动实践三

个方面的情况，具体根据《长春理工大学本科生劳动素养考察办

法》进行考核评价。

项目 评价内容 评价方式 考核办法 学期
学期学分

要求

1-6 0.3

劳动

素养

劳动意识

劳动表现

劳动实践

学院考核

赋分（批

量导入）

根据《长春理工大学本科生

劳动素养考察办法》，共分

7个学期进行考核评价。学

生劳动意识、劳动表现、劳

动实践达到“合格分”，即

可获得当前学期学分；如各

项未达到“合格分”，需重

修后方可获得该学期学分。
7 0.2

（二）社会实践（2 学分）

负责单位：校团委

1.实践实习

学生利用假期时间开展的以政务实践、企业见习、公益实践、

兼职锻炼等主要方式的实地活动，根据学生实践实习的具体表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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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基层团委审核认定，可获得相应学分。学生在校期间，独立或

作为主要成员注册创办与专业相关的公司，并运营半年以上，并

在学校产业管理处登记，经产业管理处和学生所在学院共同认定

后，可获得相应学分。学生自愿参加的其他社会实践活动需有相

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。
序号 项目 获得学分

1 “返家乡”社会实践活动 0.4/次

2 管理实践活动 0—2分/学期

3 其他社会实践活动 0.2/次

4 创业类

第一责任人：4

第二或第三责任人：2

第四责任人：1

学生需在本科期间至少参加 3 次“返家乡”社会实践活动（受

到实践和服务单位表彰或表扬并提供相应材料的，可额外获得

0.1 学分/次，同次实践活动表彰表扬奖励加分不可累加）。

管理实践活动体现为各级各类学生干部的任职表现情况评

价。校院两级学生会部门负责人，校院两级团委部门负责人，任

期满一学期，由所在团委根据学生干部述职评议结果进行认定，

加 0—2 分；校院两级学生会其他学生干部，校院两级团委其他

团干部，任期满一学期，由所辖团委根据学生干部述职评议结果

进行认定，加 0—1.5 分；各基层团支部委员、各班级委员任期

满一学期，由所辖团委组织团支部大会和班会开展评分认定工作，

其中团支部书记、班长加 0—2 分，其余委员（含寝室长）加

0—1.5 分。身兼数职时，取其任职最高分项标准计分，其他任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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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计分。

2.公益志愿

学生利用课余时间，立足校园，走向社会，志愿无偿参与的

关注弱势群体、公益服务、社区服务、环境保护、赛会服务等志

愿服务活动，经基层团委审核认定，可获得相应学分。

序号 项目 获得学分

1
关注弱势群体类、公益服务类、社区服务类、环境保护类、

赛会服务类等志愿服务
0.2/次

2 学校（学院）统一组织的公益服务类志愿服务 0.2/次


